
僑光科技大學 
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學生事務單位 

通報 1.法定通報：關懷 e起來網站、當地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社會局/處。 

※已滿 18歲之人非兒童少年之疑似性騷擾事件，無須進行社政通報。 

2.進行校安通報(教育部)。 

3.鼓勵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調查或由學校提出檢舉。 

4.陳報性平會主任委員(校長)。 

5.通知諮商輔導中心，視被害人需要提供諮商輔導與協助。 

3日內移送性別平等教育會 

1.依據性平法第 29條： 

(1)無不受理之情形→議決受理 

(2)有不受理之情形→議決不受理 

(3)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／檢舉人是否受理 

2.疑似教師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

件，書面通知教評會審議停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學校教職員工獲知疑似事件 

1.先以口頭/電話聯繫學校通報權責人員 

2.填寫各類校安事件告知單交予通報權責人員 

2.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(以下簡稱申請人)、

檢舉人以書面提出申請調查或檢舉 

 

時 

限 

24 

小 

時 

學校無管轄權 

(如：校長為行為人、跨校事件非主責學校等） 

七
日
內
移
轉
權
責
機
關 

申請人／檢舉人 

得於 20日內提出申復 

不受理 受理 

學校接獲申復後 

應於 20日內 

以書面通知申復人 

申復結果 

案件撤回 

申
復
無
理
由 

性平會得成立 3 人或 5 人調查小組，並應

於 2個月內完成調查。 

必要時得延長之，延長以 2 次為限，每次

不得逾 1個月。 

申
復
有
理
由
，
交
性
平
會
重
新
審
理 

性平會議決是否通過調查報告，並對學校

提出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（含性平法第 25

條之處置） 

※性平會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
行為人，並告知申復期限及受理單位。 

※申請人及行為人若對學校處理之結果有
不服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 20日
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提出申復 

受理單位於接獲申復後，應即組成審議小
組，並於 30日內作成決定並附決定之理由
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。 


